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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2019 年机构改革后，新丰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为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管理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正科级，设

8 个正股级内设机构：综合股、计划财务股、社会保险关系

股、养老保险待遇核发股、机关事业养老保险股、医疗生育

保险待遇核发股、失业工伤保险待遇核发股、社会保险稽核

监督股。事业编制 25 名，其中，主任 1 名，副主任 3 名，

内设机构领导职数正职 8名。人员经费按财政补助一类拨付。

主要职责：一是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社会保险方针

政策以及法律法规，落实省、市、县社会保险发展规划、计

划和相关政策法规。二是负责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

业保险以及受县医疗保障局委托承担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

险的登记、个人权益记录、待遇支付等社会保险经办业务工

作。三是负责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及职业年金的经办业务

工作。四是贯彻执行社会保险标准、经办业务管理规则和流

程标准等，负责确定本县用人单位工伤保险缴费费率。五是

承担社会保险稽核和内部控制工作，承办全县社会保险会

计、统计、精算及分析工作。六是定期向社会公布参加社会

保险情况以及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支出、结余和收益情况。

向用人单位和个人提供查询、核对其缴费和享受社会保险待

遇记录，一级社会保险咨询等相关服务。七是负责与定点医



疗机构、定点药店经营单位签订服务协议和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结算工作。八是完成县委、县政府及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

其他工作任务。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2022年以来，我中心在县委、县政府及人社局的正确领

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开展社会保险业务经办工作，切实做好民生保障兜底，促进

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现将工作汇报如下：

1.社保目标完成情况。截至 12月底，全县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不含离退休）、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不含离

退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

人数分别为 20765人、5877人、80955人、13304人、20790

人，分别完成目标任务的 104.14%、100.63%、100.94%、

103.94%、105.5%，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人数分别为 19368

人、37216人，分别完成目标任务的 104.96%、101.13%。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基金征缴收入分

别为 20716 万元、314 万元、270 万元，分别完成目标任务

的 104.10%、104.67%、90.00%。

2.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平稳运行。目前全县纳入

机关事业养老改革单位 177家，9174人，其中在职 5877人，

退休 3319 人。目前养老基金每月征缴约 978.36 万元（单位

部分 652.24 万，个人部分 326.12 万），职业年金每月征收



489.18 万元（单位部分 326.12 万，个人部分 163.06 万），

退休待遇每月发放约 1937.67元。截至 12月份，586个退休

“中人”已按新办法领取待遇并正式领取职业年金。

3.在纾困稳岗工作中彰显社保作为。根据市局的统一部

署，扎实开展社保首席服务专员助企纾困活动。我们选取 5

家重点企业，开展政策宣传和上门服务，帮助解决实际难题。

通过送政策，帮助企业知晓政策；通过送资金，帮助企业享

受到实实在在的支持；通过送服务，帮助企业掌握社保经办

流程。另外，促进社保惠民资金发挥实效。通过同政数局、

税务局比对参保单位信用情况及缴纳社保费银行账户信息，

全面筛查符合条件的参保单位，为其发放稳岗返还资金，实

现政策“免申即享”，资金“一键发放”。据统计，今年以来，

我县共发放稳岗补贴 166万元，惠及企业 738家；发放一次

性留工补助 479 万元，惠及企业 1010 家；发放失业保险技

能提升补贴 39万元，惠及人数达 249个。

4.深入开展社保基金管理提升年活动。一是大力推进“清

数”和“筑墙”行动。通过加强数据共享比对，在省市比对

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光盘交换的形式与民政、司法主动核查

比对疑点数据，全面开展数据核查整改。2022年，第一批疑

点数据的修正率为 99.94%，人数整改率 100%，金额整改率

100%。第二期公共数据核查率 100%，修正率 100%。与各

股室负责人签订了责任书，严格执行基金要请报告制度。二

是大力开展基金安全“警示教育月”活动。明确 13 项工作

任务，夯实政策、经办、信息、监督“四位一体”风险防控



体，并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2022年绩效目标为：一是坚持应保尽保原则，大力实施

全民参保计划，完成 2022年社保扩面征缴工作。二是按照

省市工作部署，推进机关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全面落实到

位。三是加大社保宣传力度，加强政策宣传，开展社保基金

管理风险警示教育活动，发起社保基金“反欺诈反冒领”宣传

活动，提高社会公众对欺诈冒领危害性的认识，拓宽多重监

督渠道，鼓励举报投诉社保基金问题。四是加强社保基金风

险防控，推进风险防控措施日常化、制度化。五是提高社保

基金信息化管理程度，进一步强化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思

维，狠抓业务数据质量，加强部门间数据共享和信息比对，

提升社保基金运行分析研判能力。六是创新社保经办服务提

供方式，提升服务信息化水平，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

产出指标，数量指标方面。主要涉及全县参加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人数、参加机关养老保险人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人数、参加失业保险人数、参加工伤保险人数指标，均

完成 2022 年目标计划。质量指标方面，主要涉及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参保完成率、机关养老保险参保完成率、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完成率、失业保险参保完成率、工伤保险

参保完成率指标，均完成 2022年目标计划。时效指标方面，



主要社保待遇发放及时率，均在 2022 年完成并在规定时间

内支付到位。二是效果指标方面，社保大厅业务完成率达

100%。三是满意度指标方面，社会保险参保人满意度指标达

到“满意”的目标。

（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我中心 2021年部门预算由财政拨款 17812.95万元，支

出分为基本支出 443.47万元和项目支出 17369.48万元；2022

年部门预算由财政拨款 511.53 万元，支出分为基本支出

483.68万元和项目支出 27.85万元，部门预算减少主要是减

少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配套资金项目，机关养老待遇项目，

离休干部医疗保障项目，由财政代列。

2022年部门决算资金来源是财政拨款 17812.95万元，

支出分为基本支出 443.47万元和项目支出 17369.48万元；

2022年部门决算资金来源是财政拨款 511.53万元，支出分

为基本支出 483.68万元和项目支出 27.85万元，比 2021年

减少，主要原因是减少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配套资金项目，

机关养老待遇项目，离休干部医疗保障项目，由财政代列。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预算执行情况。

2022年我中心按照年初预算开展各项工作，按时完成预

决算公开工作，保证部门预决算管理的公开透明，年初完善

政府采购预算，并严格执行采购手续流程。规范资金支出，



严格执行会计核算制度，资金支出不存在不合规、虚列项目

支出的情况，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情况。单位

资产使用合规，配置合理，账实相符，固定资产利用率较好，

严格执行内部财务、内部管理等制度。

（二）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实现程度及使用绩效。

2022 年我中心认真落实上级下达的计划任务和县委县

政府交办的工作任务和考核指标。大力推进全民参保计划，

加强社会保险扩面征缴，推动实现应保尽保。落实社保各项

制度，确保各项社保待遇按时足额发放，社保基金运行安全

平稳。通过政策宣传和发放社保补贴，保障广大群众普惠利

益。通过送退费、送政策到企业，纾解企业困难，提振企业

信心，同时深入了解企业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社保政策和

经办服务工作。社保服务大厅现场讲解社保政策，由党员兼

业务骨干现场向群众宣讲社保政策，将政策讲解过程录制成

视频在电视台播放，提高社保政策宣传效果。大力推行社保

公共服务事项网上办理，积极开展“不见面”服务，强化经

办服务大厅疫情防控措施，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社

保经办服务。

（三）自评结论。

自评良好。2022年我中心开展工作与部门职能紧密结

合，年初认真做好 2022年部门工作任务规划，严格执行县

财政各项费用管理制度，认真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和内

部控制管理制度等，部门整体资源配置较好。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一）存在问题

部门整体绩效工作意识较薄弱，对部门整体绩效工作了

解不够，工作人员开展部门整体绩效工作流程、分工不明确；

开展部门整体绩效自评难度较大，工作人员绩效自评能力有

待提高。

（二）改进意见

进一步树立部门各股室工作人员的整体绩效评价工作

意识，加强学习部门整体绩效自评的方法、步骤和流程，从

年初预算开始准备绩效评价的相关佐证材料；财务人员应进

一步加强与财政和各预算部门的联系，学习积累整体绩效自

评的工作经验；建议财政局多组织开展相关绩效评价培训，

提高工作人员开展部门绩效评价工作能力，进一步提升部门

绩效评价水平。


